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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第三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应由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投票、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12月7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2月6日至2015年12月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2月7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5年12月6日下午15：00至2015年12月7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金马路999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刘立成先生

6、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11人， 代表股份213,585,

1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2431%。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授权

委托代表共计9人，代表股份数量为28,099,9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9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213,481,06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7.2250%。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共计2人，代

表股份数量为27,995,8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817%。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7人，均为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其代表股份104,1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增补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非独立董事：

（1）选举李建国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13,481,0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995,839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份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选举姬彦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13,481,0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995,839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份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王晓良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13,576,0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7％；反对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090,836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6％；反对6700股，占出席会议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弃权2400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

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13,578,4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9％；反对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093,236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2％；反对6700股，占出席会议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 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郭淑芬、张晓蕙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表

决程序均符合我国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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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5

年11月30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全体董事。

2.� 2015年12月7日下午15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3.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4.会议由刘立成先生主持。 监事会成员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2015年12月7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长刘立成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需

要，刘立成先生申请辞去董事长职务，辞职后刘立成先生在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同时，公司

董事会选举李建国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 （李建国先生简历详见2015年11月21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对刘立成先生担任本公司董事长期间， 为本公司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

感谢！

会议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2、审议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黄德龙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黄德龙先生简历详见2015年8月15日公司

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变更董事的公告》）

会议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3、审议关于调整第八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战略委员会：李建国先生、刘立成先生、姬彦锋先生；其中李建国先生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郝娜女士、张在强先生、昝宝石先生；其中郝娜女士为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王晓良先生、张在强先生、黄德龙先生；其中黄德龙先生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郝娜女士、王晓良先生、董晓峰女士；其中王晓良先生为主任委

员。

会议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八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

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4、审议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2015年12月7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总经理王福利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需

要，王福利先生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王福利先生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同时，公

司董事会聘任姬彦锋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姬彦锋先生简历详见2015年11月21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对王福利先生担任本公司总经理期间， 为本公司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

感谢！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对

姬彦锋先生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认为姬彦锋先生符合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具有

相关工作经历，可以胜任所聘任的工作。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姬彦锋先生符合任职条件，同意姬彦锋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会议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5、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2015年12月7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副总经理刘锷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需

要，刘锷先生申请辞去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刘锷先生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同时，公司

董事会聘任宋洋女士、余啸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宋洋女士、余啸郎先生简历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对刘锷先生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期间， 为本公司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

感谢！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对

宋洋女士、余啸郎先生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认为宋洋女士、余啸郎先生符合高级管理

人员的任职条件，具有相关工作经历，可以胜任所聘任的工作。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宋洋女士、余啸郎先生符合任职条件，同意宋洋女士、余啸郎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

会议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相关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7日

附件：

余啸郎先生简历：男，1970年出生，江西省商校经营管理专业，清华大学EMBA。 历任

江西汇仁集团销售中心主任、营销总裁助理。2005年至今任哈尔滨圣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营销副总经理。

余啸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宋洋女士简历：女，1968年出生，沈阳医科大学中药专业，学士学位。 2002年至今任哈

尔滨圣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宋洋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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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财政贴息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吉林省财政厅《关于拨付 2015�年第三季度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固定

资产贷款贴息资金的通知》（吉财农指【2015】1638�号），本公司于近日收到财政部门给

予本公司今年第三季度 2�亿元固定资产贷款贴息资金 162万元。

该笔资金的取得将对公司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事务所年

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7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000656

公告编号：

2015-119

号

债券简称：

15

金科

01

债券代码：

112272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增加、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集、召开情况

公司于2015年12月7日(周一)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了公司201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12月7日14：30至16：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12月6日至12月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2月7日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2月6日15：00至2015年12月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鉴于本次股东大会涉及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委托曹国华先生作为征

集人，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详见公

司于2015年11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等媒体刊登的《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截止征集时间结束公司未收到股东发

给征集人的委托函。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会主席黄红云先生因重要公务无法出席并主

持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副主席蒋思海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合计25名，代表股份775,373,693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18.75%。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名，共代表股份

774,300,99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8.7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17名，代表股份1,072,7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

事务所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相关关联股东蒋思海先生回避表决。

1、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情况： 同意：766,637,77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6%；反

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4%;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12%，回避：6,905,077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1,700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8.83%；反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0.82%;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3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

2、限制性股票的来源和数量

表决情况： 同意：766,637,77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6%；反

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4%;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12%，回避：6,905,077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1,700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8.83%；反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0.82%;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3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

3、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

表决情况： 同意：766,637,77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6%；反

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4%;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12%，回避：6,905,077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1,700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8.83%；反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0.82%;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3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 4、本计划

的有效期、授予日、锁定期、解锁期、相关限售规定

表决情况： 同意：766,637,77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6%；反

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4%;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12%，回避：6,905,077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1,700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8.83%；反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0.82%;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3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 5、限制性

股票的授予价格及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表决情况： 同意：766,637,77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6%；反

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4%;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12%，回避：6,905,077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1,700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8.83%；反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0.82%;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3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

6、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

表决情况： 同意：766,632,77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6%；反

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4%;弃权：13,9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18%，回避：6,905,077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36,700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8.64%；反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0.82%;弃权：13,900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5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

7、本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表决情况： 同意：766,637,77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6%；反

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4%;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12%，回避：6,905,077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1,700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8.83%；反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0.82%;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3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

8、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

表决情况： 同意：766,637,77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6%；反

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4%;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12%，回避：6,905,077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1,700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8.83%；反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0.82%;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3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

9、本计划的实施、授予及解锁程序

表决情况： 同意：766,637,77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6%；反

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4%;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12%，回避：6,905,077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1,700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8.83%；反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0.82%;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3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

10、预留权益的处理

表决情况： 同意：766,637,77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6%；反

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4%;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12%，回避：6,905,077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1,700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8.83%；反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0.82%;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3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

11、公司/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表决情况： 同意：766,637,77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6%；反

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4%;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12%，回避：6,905,077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1,700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8.83%；反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0.82%;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3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

12、本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表决情况： 同意：766,632,77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6%；反

对：1,826,94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4%;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12%，回避：6,905,077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36,700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8.64%；反对：1,826,946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1.02%;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3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

13、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则

表决情况： 同意：766,632,77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6%；反

对：1,826,94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4%;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12%，回避：6,905,077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36,700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8.64%；反对：1,826,946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1.02%;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3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

本议案相关关联股东蒋思海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766,632,77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6%；反

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4%;弃权：13,9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18%，回避：6,905,077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36,700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8.64%；反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0.82%;弃权：13,900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5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本议案相关关联股东蒋思海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766,637,77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6%；反

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4%;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12%，回避：6,905,077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1,700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8.83%；反对：1,821,946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0.82%;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3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卓律师、刘枳君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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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收购报告书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6号》” )及其

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6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在川化股份有限

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川化

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

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已触发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收购人将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股份划转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申请无异议。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意义：

能投集团、收购人、本公司 指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控股 指 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川化股份、上市公司 指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川发展 指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工银瑞信 指 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省政府 指 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国资委 指 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划转 指

四川省国资委将持有的化工控股100%股权无偿划转

至能投集团之行为

本次收购 指

通过本次划转， 能投集团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取得化工

控股100%股权，并间接持有川化股份股权

本报告书、收购报告书 指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1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最近三年 指 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

水电投资 指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川化集团 指 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天然气公司 指 四川省天然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 购 人 名 称 :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 成都市青羊工业集中发展区成飞大道1号A区10栋

注 册 地 : 成都市

法 定 代 表 人 : 郭勇

注 册 资 本 : 931600�万

公 司 类 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 立 日 期 : 2011年2月21日

营业执 照注册 号 : 510000000194294

经 营 范 围 :

一般经营项目（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

营）：能源项目的投资与管理。

税务登 记证号 码 : 510105569701098

股 东 :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 营 期 限 : 长期

通 讯 地 址 :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毕昇路468号创世纪大厦A座

邮 政 编 码 : 610023

联 系 电 话 : 028-80583923

传 真 号 码 : 028-80583777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能投集团的控股股东为川发展，其持有能投集团67.80%股权,其余股权由工银瑞信持有。川发展的出

资人为四川省国资委。 能投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四川省国资委。

（一）川发展的基本情况

川发展成立于2008年12月24日，现注册资本为8,000,000万元，住所为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

道12号，法定代表人为王凤朝。 川发展主要从事投融资及资产经营管理，其投资重点为交通、能源、水务、

旅游、农业、优势资源开发、环保和省政府授权的其他领域。

川发展为四川省省级综合性产业投融资平台（即四川省级金融控股平台、产业投资平台和国有资本

运营平台），其职责为进行股权投资和资产经营，引领各类资金投向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领

域，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安全，以参股、控股、债权投资等不同方式对专业投资公

司进行投资，以出资人身份对划入的国有资产进行经营管理。 川发展主营业务分为交通设施运营与建

设、贸易、传媒与文化、电力生产与供应及其他等5大行业板块。

（二）川发展控制的企业基本情况

除能投集团外，川发展下属其他30家全资、控股子企业的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1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为铁路、公路、港口、码头、航道

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上述各类建筑及市政

基础设施的施工 （含相关国际工程总承包）；

相关项目的勘察设计；房地产、水电、矿藏开发

等法律法规未禁止业务

2 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为公路、港口、航道及以航道渠

化为主的航电枢纽等重大交通基础为设施的

投融资、建设和管理

3 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为股权投资，重点投向四川省内

电子信息、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生物制药、新

材料、能源（含新能源）、基础设施、现代农业

和文化产业等领域

4 四川航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为航空运输及航空服务为主，同

时涉及进出口业务，商品批发与零售，飞机、房

屋租赁，代理航空器材，发动机、飞机维修

5 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为中外文图书、音像制品、电子

出版物、报刊、出版发行管理软件开发、电子商

务、广告、投资、文化用品、纸张、物流配送、旅

游、酒店、出租车、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等领

域

6 四川省长江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为经营管理省政府授权的国有

资产；以下经营范围均为控股、参股公司经营

范围： 进出口 （不含国家规定统一经营的商

品），承办国外商品寄售，技术交流，机械设备

维修；项目投资；融资，租赁；开展“三来一补”

业务，承办劳务输出；房地产开发；国内和边境

贸易 （不含国家禁止和限制经营的商品）；运

输；旅 游；广告；信息服务

7 四川省外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为出口电子器件、加工机械及附

件、工具、农具农机、丝绸及化纤棉麻纺织品、

服装及面料、汽车配件及附件、中药西药及原

料、植物提取、保健养生制品、五金制品、有色

金属、金属及非金属矿产品等

8 四川省矿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为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能源

矿产以及水、气矿产资源的投资开发及贸易业

务

9 四川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为酒店业务、旅行社业务、旅游

地产、景区管理、品牌与管理输出、食品贸易

10 四川省锦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为政务接待、酒店运营、资本经

营、物业管理、物流配送等

11 四川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为经营管理授权范围内的省级

国有资产及投资形成的经营项目；受托转让闲

置、国有资产及产权交易；项目投资、开发、管

理；开展国有企业资产管理、兼并、拍卖、租赁

方面的咨询服务；物业管理；机电设备租赁；销

售机电设备

12 四川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为出版行业投资、资产管理及其

他项目投资；教材租型印供；仓储服务；房地产

开发；物业管理；租赁业

13 四川省有色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为科技交流和技术推广服务；专

业技术服务；专业化学产品制造；矿山、冶金专

用设备制造；机电设备安装及维修；商品批发

与零售

14 四川省国有资产经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为农业产业投资、金融及准金融产业

投资、风险投资

15 四川省盐业总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为盐的生产、加工、批发、零售及

物流配送

16 四川省成都木材综合工厂

主要经营业务为木材制材及家具、 胶合板、刨

花板（后变为塑化板）、浆粕（后变为造纸）等

生产

17 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为股权投资、投资服务、债权投

资和私募基金业务

18 四川发展土地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为四川发展存量土地的处置，投

资经营土地一级整理、房地产开发以及相关并

购项目

19 四川省发展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为融资担保服务

20 四川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为受托从事股权投资的管理及

相关咨询服务；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企

业和管理企业等业务

21 四川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城市新

区建设、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小城镇建设及其

他城乡建设的投融资、开发建设和资产管理运

营等

22 四川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为收购、受托经营金融企业和非

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 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

投资和处置；资产置换、转让与销售；债务重组

及企业重组；投资与资产管理；资产管理范围

内的非融资性担保；投资、财务及法律咨询与

顾问；项目评估

23 四川发展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四川发展存量资产盘活、退出变现

和资本运营构建覆盖“融、投、管、退” 的“生

产链”

24 四川省人民政府金牛宾馆

主营业务为住宿，饮食服务。汽车出租，美容理

发；其他食品，零售烟、酒（不含国家级名酒），

旅游纪念品，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家用电器，

游乐

25 四川化工天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为矿山开采、选矿、精矿运输、深加工

26 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 以及自然人、

其他法人和组织的产权、物权、债权、矿权、林

权、排污权、特许经营权、商标权、技术和知识

产权、文化创意产权、涉讼资产等的交易，是川

藏地区唯一一家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

产权交易机构，也是全国唯一一家跨省区的产

权交易机构

27 国辰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股权（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包括

股权投资、定向增发、并购重组、资产收购、利

用基金闲置资金开展理财性投资等）；发起设

立股权（产业）投资基金；自有资金投资；投资

咨询；各类金融资产交易撮合以及主管机关批

准的其他业务

28 四川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项目投资及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及

财务咨询业务

29 四川发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融资租赁服务

30 四川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机场投资，机场运营管理，机场航

空地面保障和地面运输服务

与本次股权收购相关的收购人主要产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川发展虽然是能投集团的控股股东，但川发展和能投集团的主要负责人均为四川省委提名、省政

府任免，川发展和能投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四川省国资委，能投集团为四川省国资委直接控制和管理

的企业。

三、收购人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能投集团的主要业务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注册资本931,600万元，是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组建的国有

资本投资公司，是四川推进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重大能源项目建设的重要主体，主要从事能源项目的

投资与管理。能投集团的主营业务包括：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电网、电源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新能源

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开发利用及管网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其他需政府出

资引导的能源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

（二）能投集团全资、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能投集团全资、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注册号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四川省水电投资

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

510000000101937 282,818 100.00 主要从事水电开发及销售

四川省能投风电

开发有限公司

510104000127054 50,000 55.00 主要从事风电开发及销售

四川省能投华西

生物质能开发有

限公司

510300000054050 13,000 51.88

主要从事生物质发电项目的开

发、专业化运营、维护、培训和咨

询

四川省能投煤层

气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510000000245453 20,000 45.72 主要从事煤气开发

四川省天然气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510000000291150 100,000 51.00

主要从事（仅限票据交易）天然

气（含甲烷的；压缩的）、天然气

（含甲烷的；液化的）批发

四川省能投攀枝

花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

510403000004894 40,000 60.00 主要从事水电开发及销售

四川能投分布式

能源有限公司

510104000203070 10,000 90.00

主要从事分布式能源规划设计

服务

四川能投机电物

资有限公司

510104000201662 20,000 100.00 主要从事设备采购及销售

四川能投新城投

资有限公司

512081000080116 47,000 89.57

主要从事房地产项目投资、房地

产开发建设管理

四川光大节能环

保投资有限公司

510100400048828 7,500 51.00 主要从事环保发电

四川新力光源股

份有限公司

510109000034480 12,457 38.54 主要从事光电源制造

（三）能投集团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简表

能投集团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经审计以及2015年1-9月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指 标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营业总收入 11,704,309,251.19 5,460,639,100.77 2,815,250,778.73

净利润 899,479,580.83 433,601,788.06 263,512,446.09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

631,667,950.66 320,458,291.91 255,610,837.09

净资产收益率 6.11% 4.00% 3.02%

总资产 53,461,507,975.01 40,985,704,827.25 30,637,294,767.83

净资产 17,455,325,154.72 11,991,975,234.92 9,671,916,119.5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

者权益

12,180,053,552.03 8,209,711,171.31 7,410,562,447.32

资产负债率 67.35% 70.74% 68.43%

注：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所有者权益的年初、年末平均数。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诉讼、仲裁事项

最近五年内，收购人没有受到任何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事项。

五、收购人主要负责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者地区的居留权

郭勇 董事长 中国 成都 否

张志远 总经理 中国 成都 否

王诚 副总经理 中国 成都 否

宗仁怀 副总经理 中国 成都 否

邵兵 总经济师 中国 成都 否

以上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事项。

六、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能投集团通过全资子公司水电投资持有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66,332,

583股的股份，占总股本18.19%；通过全资子公司水电投资持有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110,014,506

股的股份，占总股本15.32%。

七、收购人的控股股东拥有达到或超过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川发展直接或间接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达到或超过5%以上的共有1家，具

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实际控制人 被投资单位 上市公司

实际持股

比例（%）

川发展 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 恒康医疗（002219） 5.95%

八、收购人持有5%以上的境内外金融机构股权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能投集团、川发展不存在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

融机构5%以上股权的情形。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实施前，四川省国资委通过控股化工控股间接持有川化股份30.53%股权。 根据《四川省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化工控股集团100%产权无偿划转至能投集团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国

资产权字[2015]77号），四川省国资委将其所持有的化工控股的100%股权无偿划转至能投集团。

本次收购的目的在于：根据化工控股与川化集团于 2015年 1月22日签署的《股份委托管理协议》，

化工控股将持有的川化股份30.53%股份除收益权、 处置权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利委托给川化集团行使，而

化工控股与能投集团于2015年3月16日签署的《托管协议》约定，化工控股将其拥有的川化集团管理权

委托给能投集团行使。但由于化工控股、川化集团与能投集团的产权关系尚未理顺，产权关系与管理关系

长期的不一致，不利于能投集团全面履行管理职责。四川省国资委划转化工控股产权至能投集团，建立起

能投集团与化工控股母子公司的产权关系，构建以资本为主要纽带的母子公司体系，有利于化工控股及

下属企业深化改革，实现分块搞活转型升级的改革目标。

能投集团目前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也暂无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上市

公司股份的计划。

二、收购人做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时间

（一）本次收购已履行的法律程序

2015年10月12日，四川省国资委召开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关于无偿划转化工控股集团100%产权

至能投集团的方案》，并于2015年10月19日向四川省政府报送《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报送<关于无偿划转化工控股集团100%产权至能投集团的方案>有关事项的请示》（川国资委[2015]

129号）。

2015年12月3日，四川省国资委向能投集团、化工控股下发了《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化工控股集团100%产权无偿划转至能投集团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国资产权字[2015]77号），通知

关于将省国资委所持化工控股100%产权无偿划转至能投集团事项，四川省政府常务会已议定原则同意。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收购的完成尚需履行以下审批程序：

中国证监会对收购人免于发出要约的申请无异议。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方式

本次收购方案为四川省国资委将所持100%化工控股股权无偿划转至能投集团， 本次无偿划转实施

前川化股份的股权结构如下：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收购各方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本次收购取得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公告日， 化工控股共持有川化股份无限售流动股份143,500,000股， 占川化股份总股本的

30.53%；累计冻结川化股份69,903,512股，占川化股份总股本的14.87%，其中向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人民西路营业部融资融券冻结担保67,000,000股，占川化股份总股本的14.26%。

三、行政划转的主要内容

2015年12月3日，四川省国资委向能投集团、化工控股下发了《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化工控股集团100%产权无偿划转至能投集团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国资产权字[2015]77号），其中

关于本次无偿划转的主要内容如下：

1、股权划出方：四川省国资委

2、股权划入方：能投集团

3、被划转股权：四川省国资委将其所持化工控股100%股权无偿划转给能投集团；

4、划转基准日：2015年8月31日

5、批准划转日期：2015年12月3日

6、批准划转的机构：四川省政府常务会已议定原则同意。

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采用国有资产的行政无偿划转方式，不涉及对价，因此不存在资金支付问题。

公 司 名 称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公 司 简 称 ：川化股份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 票 代 码 ：000155

收购人 名称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成都市青羊工业集中发展区成飞大道1号A区10栋

通 讯 地 址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毕昇路468号创世纪大厦A座

联 系 电 话 ：028-80583923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十二月


